
靜宜大學資訊管理學系碩士班修業辦法 

民國 109 年 12 月 16 日教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協助資訊管理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以下簡稱碩士生）順利

完成學業，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碩士班修業年限及休退學規定依照「靜宜大學學則」辦理。 

第三條   碩士生應依其入學學年度之畢業標準修習，於達成畢業標準時，授予碩士學位；

畢業標準內容如有變動，應依本所修正或調整之規則修習。 

第四條   本系碩士班申請認定為應用科技類研究所碩士班，論文得以技術報告代替；論

文及技術報告統稱為論文。 

第五條   本所論文相關指導分兩階段進行。 

第一階段：課程指導教授（幫助碩士生選定論文研究方向及論文指導教授） 

一、 碩士生課程指導教授應為資訊學院專任教師。 

二、 碩士生學生應於開學三週內，自行尋找課程指導教授，並繳交「資訊管

理學系課程指導教授同意書」。若未如期決定者，由系上統一分配給未

收學生之助理教授（含）以上教師。 

三、 每位助理教授（含）以上教師每屆最多可擔任二位碩士生之課程指導教

授。 

第二階段：論文指導教授（碩士論文指導） 

一、 碩士生之「課程指導教授」與「論文指導教授」可為不同之教師。 

二、 碩士生之論文指導教授應以本校資訊學院專任助理教授（含）以上專任

教師為原則。如須商請校內非本院或校外教師共同指導者，則須經系務

會議同意後指導。 

三、 每位助理教授（含）以上教師每屆最多可擔任二位碩士生論文指導教授，

若指導教授為非本系專任教師，需與本系專任教師共同指導。二位（含）

教師以上共同指導一名碩士生撰寫論文時，每位指導教授指導名額依照

人數比例計算。 

四、 碩士生須於第一學年第二學期結束前繳交「資訊管理學系研究方向及指

導教授同意書」。 

第六條   碩士生如有必要更換論文指導教授時，須於學位考試六個月前提出申請，填具

「資訊管理學系更換論文指導教授申請表」，經新舊任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簽

名同意。本系專任教師在此情形下所增收之碩士生不受前述名額的限制。 

第七條   學位考試及其相關規定 

一、碩士生須於申請學位考試前一學期提出碩士論文計畫書，提送系務會議審

查其論文主題及摘要與本系專業領域相符；以技術報告代替論文者，須以

在企業實習之個案實務研究，經整理分析具整體性及獨特見解貢獻之報

告撰寫計畫書，通過後方能提出學位口試申請。 



二、碩士生已修畢或可預期在該學期可修畢規定之畢業學分並完成台灣學術倫

理教育資源中心「學術研究倫理教育課程」之研讀，通過總測驗及符合下

列資格之一者得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一)至少有一篇（含）以上論文於期刊或會議論文中接受。 

(二)至企業實習至少半年且經實習企業指導老師考核通過。 

三、碩士生申請學位考試須於一個月前提出請並檢附以下資料： 

1、 碩士班學位考試申請表。 

2、 歷年成績單乙份。 

3、 學術論文投稿審查表（以技術報告取代論文者繳交企業同意書）。 

4、經指導教授簽名確認之論文線上原創性檢驗比對報告。 

四、學位考試應遵照「靜宜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辦理」。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靜宜大學相關法令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

時亦同。 
民國 102 年 04 月 06 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2 年 05 月 16 日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2 年 05 月 29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4 年 03 月 04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年 03 月 10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年 05 月 27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年 01 月 05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年 03 月 04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年 03 月 0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年 06 月 06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年 09 月 27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9 年 03 月 03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9 年 05 月 06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9 年 06 月 09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9 年 09 月 30 日教務務會議通過 

 
 

 


